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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建设类别

一级学科省重点学科、一级学科省重点（培育）学科、一级

学科省重点建设学科。

二、申报条件和数量

（一）申报条件

1. “十三五”一级学科省重点学科的申报学科原则上为具有

博士学位授权的一级学科，一级学科省重点（培育）学科的申报

学科原则上为具有硕士学位授权的一级学科，一级学科省重点建

设学科的申报学科原则上为具有学士学位授权的一级学科。

2.高校优势学科二期项目立项学科（含支撑学科）和省重点

序列学科（含支撑学科）不在申报范围之列。

（二）申报数量

本次遴选实行限额申报。各校在“十二五”省重点学科数量基

础上可增报 2 个学科，也可以不增报。 “十二五”省重点学科以

苏教研〔2011〕14 号、苏教研〔2012〕2 号、苏教研〔2014〕7

号文件公布为准。各校“十三五”省重点学科申报限额见附件 1。

三、项目申报和评审

（一）学校申报（2016年 6月 1日—6月 30日）。各高校根

据建设范围和类别，按照申报条件和限额，组织符合条件的学科

进行申报，并填写“十三五”省重点学科申报表（以下简称《申报

表》，见附件 2）。

（二）专家评审（2016年7月中旬）。省教育厅组织专家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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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差额遴选方式，对学校申报学科进行会议评审。

（三）行政审定（2016年7月下旬）省教育厅审定专家评审

意见，并公示、公布结果。

四、建设管理

（一）“十三五”省重点学科由省教育厅立项建设管理，建设

经费由学校根据各学科年度建设目标任务，从生均财政拨款中统

筹安排，列入学校年度预算。

（二） “十三五”省重点学科实行中期检查和终期考核制度。

《申报表》所填报的建设目标与标志性成果将作为中期检查和终

期考核的重要依据。省教育厅、财政厅将对中期检查和终期考核

获得“优秀”等级的学科分别给予适当奖励。

五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申报“十三五”省重点学科的所有资源（包括学科团队

成员、教学科研基地、设施条件、教学科研项目及其成果等）应

为本学科实际拥有的资源，严禁弄虚作假。

（二）各高校对所有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如申报材料严

重失实，将取消其申报资格。

（三）严禁各高校在项目申报、评审、立项过程中请客送礼、

游说专家等不正之风，一旦发现将取消申报资格，并严肃追究有

关高校领导和学科带头人的责任。

六、材料报送

请各高校于 6月 30日前向省教育厅研究生教育处报送《申




